
附件5
民政部门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火化奖励、火化补助项目

二、立项依据

《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市人民政府公告第5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芒市民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芒市地区人员死亡后火化的给予奖励。

五、项目实施内容

户籍为芒市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安葬的，火化区范围内的给予奖励3000元；土葬改革区范围内的给予奖励4000元；死亡火化后采取节地生态葬的，给予5000元奖励。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4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自2019年10月12日起执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城镇居民火化奖励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火化意识和割除丧葬陋习。实施文明殡葬、惠民殡葬、人文殡葬、法制殡葬建设，推行遗体火化和骨灰进现代公墓安葬，助推节地生态安葬，杜绝散埋乱葬现象，减轻了群众丧葬负担，有效推进了芒市殡葬改革工作。

